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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乃中信泰富特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日登載

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證券交易所網站(www.szse.cn)及指定的巨潮

資訊網 (www.cninfo.com.cn) 關於子公司興澄特鋼向湖北中航提供

財務資助暨關聯交易的公告。中信泰富特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為中

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的附屬公司。 

 

http://www.szse.cn/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
证券代码：000708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信特钢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053 

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兴澄特钢向湖北中航提供财务资助暨 

关联交易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 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本次财务资助对象为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关联参股公司湖北中航冶钢特种钢材有限公司，其最近

一期财务报表数据显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，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

与该关联交易有关联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。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公司子公司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兴澄特钢”）拟

向其持股 40%的参股公司湖北中航冶钢特种钢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湖

北中航”）提供 2,000 万元财务资助用于其经营支出，借款期限不超过三

年，贷款利率执行固定利率年化 3.465%，持有湖北中航 60%股权的股东中

国航空工业供销中南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航中南”），按出资比例向其

提供 3,000 万元相同条件的借款。 

因公司副总裁谢文新在湖北中航任董事职务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公司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交易构成

了关联交易。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

重大资产重组，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本事项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，

不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，不属于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



规范运作》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。 

公司于 2024 年 12月 3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以 3 票同

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6 票回避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子公司兴澄特

钢向湖北中航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基于谨慎原则公司董事

钱刚先生、郭家骅先生、李国荣先生、李国忠先生、黄国耀先生、罗元东

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；经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5 票同意、0票反

对、0票弃权审议通过；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事项

召开专门会议，全票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鉴于湖北中航资产负

债率超过 70%，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关联关

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。 

二、借款方基本情况  

（一）借款人湖北中航冶钢特种钢材有限公司 

1.借款方介绍 

借款方企业名称：湖北中航冶钢特种钢材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20200579881571G 

注册地址：湖北省西塞山区黄石大道 316 号 

企业性质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主要股东：中国航空工业供销中南有限公司、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

公司 

实际控制人：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胡建设 

注册资本：5,000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2011 年 8 月 16 日 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: 金属材料销售;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;高性



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;金属矿石销售;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;机械零

件、零部件销售;轴承、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;民用航空材料销售;电子元

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;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;电子、机械设备维护

（不含特种设备）;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

让、技术推广;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;钢压延加工;有色金属压延加工;金属

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;金属切削加工服务;建筑材料销售;招投标代理服

务;普通货物仓储服务（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）;货物进出

口;供应链管理服务。（除许可业务外，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

限制的项目）许可项目 : 道路货物运输（不含危险货物）。（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

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。 

2.历史沿革和业务发展情况 

湖北中航注册成立于 2011 年 8 月，公司地址位于湖北省黄石市黄石

大道 316号，注册资金 5,000万元，旨在努力打造成为特种钢专业销售平

台。 

湖北中航利用中航中南的平台优势，开发锻材、不锈钢、高温合金和

高强合金结构钢等高端产品，进一步提高了公司在尖端市场的占有率。 

湖北中航近三年稳步发展，不断拓展新的业务渠道，高温合金及高强

钢业务逐步扩大，经营发展情况良好。 

3.主要财务指标  

单位：亿元 

资产负债表科目 2024 年 09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 2023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

资产总计 3.87 3.91 

负债总计 2.57 2.75 

所有者权益 1.30 1.16 

利润表科目 2024 年 1-9 月（未经审计） 2023 年度（经审计） 



营业收入 4.01 8.05 

利润总额 0.17 0.17 

净利润 0.14 0.12 

    截至公告披露日，湖北中航目前不存在资产质押、对外担保事项，涉

及法律诉讼未结案件金额 363 万元，企业信用状况良好，不是失信被执行

人。 

4.借款方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

湖北中航是公司子公司兴澄特钢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控

股子公司中航中南共同成立的合资公司，公司副总裁谢文新在湖北中航任

董事职务，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，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5.产权及控制关系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6.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

中信泰富特钢投资有限公司 

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

湖北中航冶钢特种钢材有限公司 

100% 

75.05% 

40% 

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

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

中国航空工业供销中南有限公司 

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

100% 

100% 

53.12% 

60% 



中国航空工业供销中南有限公司 （曾用名：中国航空工业供销中南

公司） ，成立于 1991 年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201003002603140，法

定代表人：袁仕宏，注册资本：10,000 万元人民币，住所：湖北省武汉

市洪山区珞狮路 112 号。 

中国航空工业供销中南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其将按照

60%的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向湖北中航提供财务资助 3,000 万元。 

7.资信情况及履约能力 

公司及子公司 2021 年度对湖北中航提供财务资助金额 2,000 万元，

期限三年，该笔款项将按时归还，截至目前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金额。 

湖北中航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经营，具有较好履约能力。本次公司子

公司向湖北中航提供财务资助风险可控，保障措施充分有效。 

三、借款协议主要内容  

根据兴澄特钢与湖北中航签订的《借款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合同”），

兴澄特钢以自有资金向湖北中航提供借款 2,000 万元，期限三年，年利率

3.465%。 

出借人：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 

借款人：湖北中航冶钢特种钢材有限公司 

借款利率：贷款年利率为 3.465%，固定利率。 

借款用途：借款用于借款人经营支出。 

本合同项下借款到期一次性还本，每季度末月 20 日结息。付息日为

结息日次日，借款人应在每个付息日按本合同规定向出借人支付利息。出

借人在收到利息 5个工作日内，提供增值税普通发票。 

借款人应在本合同约定的还款日将借款本金支付至出借人指定的银

行账户，利息一并结清，如遇还款日为法定节假日或公休日，则顺延至下



一个营业日，顺延天数计息。 

经双方协商一致，可提前偿还全部或部分借款，按实际借款期限和本

合同约定利率计收利息。双方无需就提前还款支付罚金或任何额外费用。 

其他约定：湖北中航冶钢特种钢材有限公司向股东方借款 5000 万元，

由股东方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同条件的借款，其中湖北中航向中国航空工业

供销中南有限公司借款 3000 万元，向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司借款

2000万元。 

四、本次借款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影响、董事会意见及风险防控 

本次交易是为了促进公司持股 40%的参股公司湖北中航生产经营，满

足参股公司的业务发展及融资需要。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

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，有利于促进湖北中航的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的持续

开展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董事会认为，本次公

司对湖北中航提供财务资助有助于支持湖北中航日常运营。公司和中航中

南分别按出资比例共同为湖北中航提供财务资助，并收取了资金占用相关

成本，风险共担；公司对湖北中航的经营和财务状况、资信情况等进行了

核查，风险可控。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制度及公司章程履行

审批程序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将严格控制资金风险，确保公

司资金安全。 

五、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

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，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 4,000 万元，占上

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.1%；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

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 4,000 万元，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

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.1%；公司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财务资助。 

六、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



额 

2024 年 1-11 月份公司与湖北中航累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

31,955.17 万元，在已审议的年度额度范围内。 

七、履行的审批程序及相关意见 

（一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

2024 年 12 月 3 日，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

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子公司兴澄特钢向湖北中航提供财务资助

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独立董事认为： 

1.公司此次借款主要是为了满足参股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，符合上市

公司的整体利益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市场，促进经营业务发展

和经营效益的提升，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发展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，

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该关联交易体现了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市场

原则，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2.湖北中航经营情况正常，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。同时，

公司按照持股比例为参股公司提供借款，该公司其他股东亦已按持股比例

提供同等条件的借款，本次借款行为公平对等。该事项不影响公司日常资

金周转需要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，亦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，特

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综上所述，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，并同意将

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，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，此议案还需提交公司股

东大会审议，关联股东应当回避表决。 

（二）监事会意见 

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子公司兴澄特钢向

湖北中航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是为了促

进公司持股 40%的参股公司湖北中航生产经营，满足参股公司的业务发展及



融资需要，且其资信情况良好，该事项符合相关规定，交易的履行未对公

司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，决策程序合法、合规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、

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监事会同意本次交易。 

八、备查文件 

1.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； 

2.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； 

3.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年第四次会议的审查意见；

4.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中信泰富特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2024年 12 月 4 日 



 

* * * * * * *  

完 
 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日 

 

於本公告日期，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執行董事為奚國華先生 (董事長)、      
張文武先生、劉正均先生及王國權先生；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非執行董事為
于洋女士、張麟先生、李艺女士、岳學鯤先生、楊小平先生、穆國新先生及       
李子民先生；及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獨立非執行董事為蕭偉強先生、        
徐金梧博士、梁定邦先生、科爾先生、田川利一先生及陳玉宇先生。 


